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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春节将至，这个时期历来是江苏省森林火灾的高发时段。为切实加强这一时期的森林防火工作，确保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、政治稳定，保证人民过上一个平安祥和之年和“两会”的顺利召开，江苏省护林防火指挥部日前发出《关于加强春节、“两会”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。
    《通知》要求，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和各有关部门，要进一步认真学习、贯彻落实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[2004]109号）精神，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“五条标准”要求，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，层层抓落实，做到责任到人，措施到位，确保防火责任无盲区。在春节到来之前和“两会”期间，各地要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。
    《通知》指出，各地要针对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量大的特点，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加大对这一时期的森林防火宣传力度。要以出动宣传车、组织宣传队等多种形式，提高森林防火宣传的广度和深度，最大限度地普及森林防火知识。春节期间，各地要坚决采取措施，加强野外用火综合治理，严禁携带任何火种上山，尤其是在林内和林缘严禁燃放烟花爆竹。
    《通知》强调，各地要根据情况变化，认真落实好组织指挥、人员调配、机具装备、通讯联络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。各级、各类扑火队伍要进入临战状态，一旦有火情，及时出击，快速扑灭。各地要把扑火安全摆到森林防火工作的突出位置，科学组织扑救森林火灾，严防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。同时，要加强防火值班和火灾信息调度，确保信息、政令畅通。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在近期要组织一次森林防火工作大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，坚决杜绝火灾隐患。对火灾多发区、高火险区和重点地段，要选派得力人员进行蹲点督查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。 


